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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戴弘倫

電話：05-3620123#501

電子信箱：alleyn27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8000918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0009182A00_ATTCH1.odt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2019識毒拒毒繪本創作徵

選」計畫，請各校協助宣導、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1月9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07016094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為鼓勵學生以繪本特有的聯想、趣味、幽默、啟

發的方式，創作具在地文化特色的校園反毒文宣繪本，藉

以引發學生對非法成癮藥物建立正確認知並了解其危害，

進而遠離、拒絕毒品，讓正確拒毒觀念向下扎根。

三、參加方式：

(一)國小組、國中組：請於108年4月30日（星期二）前，將

參賽作品以掛號或親送至本府承辦人，以利彙整辦理初

選事宜。

(二)高中職組：請於108年4月26日（星期五）前，將參賽作

品以掛號方式寄送至本計畫承辦單位（如徵選計畫）。

(三)未得獎作品如需退還，請隨件附上新臺幣60元之郵票及

回郵信封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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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關報名方式、作品規格等訊息請參閱計畫（如附件）。

五、請鼓勵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本府依「嘉義縣國民中小學校

長教師職員獎勵基準」辦理敘獎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、嘉義縣私立同

濟高級中學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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